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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1         证券简称：晨曦航空          公告编号：2025-039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6日（星

期一）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69 号创业园 C 区 11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星宇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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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计 424 人，代表股份总数 298,127,3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194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

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总数 295,585,6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732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 422 人，代表股份总数 2,541,7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20%。 

2、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22 人，代表股份总数 2,541,73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2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总数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22

人，代表股份总数 2,541,7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2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

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属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会

议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297,918,8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01%；反对 119,5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1%；

弃权 88,9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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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33,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957%；反对 119,5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51%；弃权 88,9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92%。 

（3）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297,920,7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07%；反对 118,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8%；

弃权 87,9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5%。 

（2）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35,1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705%；反对 118,6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97%；弃权 87,9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9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297,915,9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1%；反对 122,2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0%；

弃权 89,1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9%。 

（2）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30,3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816%；反对 122,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13%；弃权 89,1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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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297,915,8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0%；反对 119,5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1%；

弃权 91,9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2）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30,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777%；反对 119,5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51%；弃权 91,9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172%。 

（3）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297,906,9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61%；反对 126,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3%；

弃权 94,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6%。 

（2）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1,3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276%；反对 126,1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47%；弃权 94,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77%。 

（3）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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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表决情况：同意 297,857,8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096%；反对 176,1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1%；

弃权 93,3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3%。 

（2）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72,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958%；反对 176,1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19%；弃权 93,3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23%。 

（3）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297,911,1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75%；反对 122,6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2%；

弃权 93,5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4%。 

（2）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25,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928%；反对 122,6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70%；弃权 93,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02%。 

（3）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 2024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薪资明

细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297,916,7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293%；反对 121,7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9%；

弃权 88,8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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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31,1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131%；反对 121,7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16%；弃权 88,8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53%。 

（3）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 2,307,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689%；反对 140,3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34%；弃

权 94,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77%。关联股东西安汇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寰宇星控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

295,585,626 股已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数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数。 

（2）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307,1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689%；反对 140,39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34%；弃权 94,2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77%。 

（3）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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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6 日 


